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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61-007

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诉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青岛某农技公司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惩罚性赔偿基数的裁量确定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惩罚性赔偿 裁量确定 赔偿基数

基本案情

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诉称：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系“丹玉405号”玉

米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未经辽宁某种业科技公

司授权或者许可，通过非法渠道获得“丹玉405号”玉米品种的亲本，并

且为商业目的繁育、生产、销售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拥有品种权的“丹

玉405号”玉米种子，且销售横跨多省市、时间周期长、涉案数额大，生

产“丹玉405号”玉米种子后以其他品种名称来进行包装销售，属于故意

侵权且情节严重。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在已被法院判决承担对“丹玉

405号”植物新品种权侵权责任后再次侵害“丹玉405号”的品种权，情

节极其严重，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请求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青

岛某农技公司停止侵害并对被诉侵权种子作消灭活性处理，共同赔偿经

济损失和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其中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对上述损失以

基数150万元，赔偿倍数1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

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辩称：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拥有“锦玉118”玉

米品种的代理权，有合理支配“锦玉118”玉米种子的权利。凌海某种业

科技公司所销售的玉米种子均为“锦玉118”品种。

青岛某农技公司辩称：青岛某农技公司所购被诉侵权种子购货渠道

合法、存在实际的具体供货方、价格合理，依法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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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29日，丹东某科学院与辽宁某种业科

技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品种权）合同》，将“丹玉405号”植物新品种

权转让给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转让价款总额为2896万元。

2013年8月，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在甘肃省某县某乡某村某社委托某

社繁育生产600亩的“紫光4号”，经鉴定系“丹玉405号”玉米品种。丹

东某科学院为此诉至法院。2015年8月13日，甘肃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作出（2015）张中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凌海某种业科技公

司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丹东某科学院经济损失50万元。凌海某种业科技

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6月13日，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与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许可乙方（凌

海某种业科技公司）“丹玉405号”玉米品种在辽宁辽河以西地区，“丹

玉606号”玉米品种在吉林省范围，“丹玉305号”玉米品种在辽宁地区

销售。乙方销售种子向甲方提供品种使用费，使用费为1元/斤。

2018年7月18日，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向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出具的

《关于通报2018年“丹玉405号”玉米杂交种繁育情况函》载明，凌海某

种业科技公司2018年度“丹玉405号”玉米杂交种全国制种情况为：委托

徐某制种合计545亩、委托贾雷某种合计460亩，共计1005亩。

2019年7月22日，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向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发出《

解除合同通知函》，指出因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未履行相关协议义务

，也从未主动通报关于履行合同相关义务的计划，故通知两司于2017年

6月1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收到或公告通知函之

日解除。

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在辽宁省某市公安局食品药品

犯罪侦查支队询问笔录中承认：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在2019年通过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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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渠道获得的“丹玉405号”的玉米原种2000斤，其提供不出“丹玉

405号”的生产许可证；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2019年在甘肃繁育“丹玉

405号”玉米种子400亩，除去被甘肃省某市农业农村局查处销毁的200亩

，共收获90吨左右的种子。

2020年期间，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生产的“安玉13”“锦玉

118”“丹玉606号”多次被不同检测机构判定为与对照样品“丹玉405号

”极近似或相同。2020年4月，山东省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查扣的包装

为“锦玉118”玉米种子委托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进行品种真实性检测

，结论为：待测样品“锦玉118”与农业部征集审定品种的标准样“锦玉

118”进行对比检测，比较位点数40，差异位点数为30，两者不同。

2020年7月3日，甘肃省某市农业农村局就徐某在甘肃省某市无证生

产、繁育“丹玉405号”玉米种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徐某罚款

29000元。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6日作出（2021）鲁02知民

初233号民事判决：一、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

生产、繁殖、销售侵犯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享有“丹玉405号”品种权的

玉米种子的行为；二、青岛某农技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销售

侵犯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享有“丹玉405号”品种权的玉米种子的行为

；三、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辽宁某种业科

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00万元；四、青岛某农技公司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赔偿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5万元；五、驳

回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

以一审法院未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全额支持其3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为由

，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8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

2907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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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鲁02知民初2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山东省青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鲁02知民初23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第

五项；三、变更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鲁02知民初

233号第三项为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辽宁

某种业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00万元；四、青岛某农技公司对本

判决第三项内容中的1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辽宁某种业科技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从侵权持续的时间分析，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

于2015年“丹玉405号”品种获得授权后即以“紫光4号”名称套牌侵害

“丹玉405号”品种权，并于2015年被法院判决认定构成侵权；此后，又

于2019年以及2020年继续实施套牌生产、销售“丹玉405号”品种的侵权

行为。从侵权的形式分析，其先以“紫光4号”名义套牌侵权，后分别又

以“锦玉118”“安玉13”“丹玉606号”名义套牌侵权，侵权行为具有

较强隐蔽性，逃避法律制裁的意图明显。从侵权的情节分析，其不仅存

在以非法获取原种进行繁殖的行为，如直接以2000斤原种繁育400亩，而

且在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与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签订协议后，不但不履

行协议，反而继续以多个名称套牌生产、销售“丹玉405号”，委托他人

无证繁育“丹玉405号”，尤其是在法院已经认定构成侵权后，仍然重复

实施侵权行为。作为被诉侵权种子的生产、销售主体，凌海某种业科技

公司的侵权故意非常明显，侵权情节相当恶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

）》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本案中，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请求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承担惩罚性

赔偿责任，明确其主张的侵权赔偿基数为150万元，倍数为一倍，并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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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张的赔偿基数提供了相应证据。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凌海某种业科

技公司自认2019年非法使用2000斤“丹玉405号”原种；2019年繁育

400亩，除200亩被行政机关处理外，收获“丹玉405号”玉米种子90吨

，据此可以推算出400亩共计能够收获约180吨“丹玉405号”玉米种子

；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与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凌海某

种业科技公司向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发函称2018年繁育的“丹玉405号

”为1005亩，合作协议约定的“丹玉405号”的许可费是1元/斤；辽宁某

种业科技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显示，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2019年销售

“丹玉405号”销售收入2246万余元。“丹玉405号”种子销售的毛利是

8.28元/公斤。仅以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在2019年推定收获180吨的“丹

玉405号”种子为计算基础，参考“丹玉405号”种子销售毛利为8.28元

/公斤计算，就已基本满足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主张的150万元的赔偿基

数。结合本案侵权事实中涉及的侵权规模以及侵权持续时间，辽宁某种

业科技公司主张的赔偿基数为150万元，其已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有事实

依据，故应当予以认可。

一审判决在已经认定凌海某种业科技公司存在侵权故意且侵权情节

严重，且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已经提交涉及赔偿基数的证据且具备裁量

确定惩罚性赔偿基数条件的情况下，仍然以无法确定赔偿基数为由对辽

宁某种业科技公司的惩罚性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适用法律错误。上述做

法对权利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的举证责任苛责过高，纵容了侵权人逃避

侵权赔偿责任，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有力打击侵权者

。一审法院对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主张的150万的赔偿基数以及一倍的惩

罚性赔偿不予支持，存在不当，对此予以纠正，并按照150万元的赔偿基

数及1倍的惩罚性赔偿，全额支持辽宁某种业科技公司关于凌海某种业科

技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0万元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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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虽然惩罚性赔偿需要以确定的赔偿基数为前提，但是对于赔偿基数

的计算精度不宜作过于严苛的要求，可以根据现有证据裁量确定合理的

赔偿基数。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8条、第7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

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8条、第7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问题的若干规定（二）》（法释〔2021〕14号）第17条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2知民初233号民事判

决（2022年7月26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2907号民事判决

（2023年10月8日）


